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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內部監控顧問

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四日刊發的監管新聞稿
（「新聞稿」），內容有關對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及其多名前任及現任董
事違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作出的紀律行動。

委任內部監控顧問

聯交所上市委員會（「上市委員會」）已指令本公司保留獨立專業顧問，徹底檢討本公司的
內部監控，以促使符合上市規則第14章的規定。

根據上市委員會的指令，本公司已委任雅博風險管理有限公司（「內部監控顧問」）作為其
獨立專業顧問，對本公司的內部監控進行徹底檢討及提出改善建議，並確保符合上市規
則第14章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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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僅供識別



本公司將自新聞稿日期起兩個月內向聯交所上市科（「上市科」）遞交載有內部監控顧問建
議的內部監控顧問書面報告，並在其後兩個月期間內向上市科提供內部監控顧問關於本
公司全面實施上述建議的書面報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韓衛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韓衛先生、區達安先生及王林博先生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
為鄧耀基先生、曹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*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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